
税收征管

完善我国环保税制的思考

陈裕海

当前， 我国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

问题相当严重，要实现跨世纪环保政策

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依靠税收

这种有效的经济手段，通过进一步完善

我国环境保护税收制度，促进资源的节

约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一、现行有关税费政策及评

析

（一）现行的有关税费政策规定

1 .节约利用资源方面。对开采原

油、 天然气、 煤炭、 其他非金属原

矿、黑色金属矿原矿、 有色金属矿原

矿和生产盐征收资源税，按资源自身

条件和开采条件的差异设置不同的税

率，对调节资源的开采和合理利用、

遏制资源的乱采滥挖、 采富弃贫，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

2.环境保护方面。在收费方面，

国家规定对排放 “三废” 征收排污

费。在税收方面，我国目前尚没有设

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独立税种， 但

某些税种的规定也直接或间接地含有环

保因素。如对环保项目的固定资产投

资方向调节税税率为零；现行消费税

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等消费品列入征

收范围，并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

定不同税率， 体现限制污染的政策意

图；内资企业利用 “三废”产品在企

业所得税方面享受优惠待遇；外商投

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对提供节约能

源和防治环境污染方面的专有技术所取

得的转让费收入的所得税给予减税与免

税待遇；增值税中对原材料掺有煤矿

石等废渣的建材产品与利用废液、 废

渣生产的黄金、白银也给予一定的优

惠。
（二）对现行有关税费政策规定的评

析

1 .资源税方面。一是税率过低，

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因此，对合理

利用资源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二

是征税范围过窄，只是侧重于对不可再

生资源的保护，而对可再生资源则没

有给予应有的政策重视和支持。三是

资源税计税依据不合理。我国现行资

源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开采和生

产应税产品销售的，以销售数量为课

税依据，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

自用的，以自用数量为课税依据，这

就使得企业对开采而无法销售或自用的

资源不付任何税收代价， 其后果是导

致对资源无序开采和积压浪费。

2 .环境保护方面。一是靠征收排

污费并未能解决好环境问题。一方

面，虽然我国排污收费的面比较宽，

但收费标准过低，所收取的费用远远

满足不了治理环境的需要， 起不到限

制排污的调节作用；而且由于污水和

废气只是对超标准排放部分收取一定的

费用，且排放标准定得较低，导致企

业宁愿交纳少量的排污费， 也不愿主

动治理或少排污。另一 方面， 目前的

排污费返还方式只是一种简单的转换，

不利于环保资金的统筹使用与合理安

排，根本无法形成环保的综合治理。

可见我国环境保护单靠行政 手段是不行

的，必须采用经济手段。二是现行税

制中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税种太少，

而且大多为临时性、 阶段性的保护政

策，表现出零星、 分散特点， 缺乏系

统性，结果是保护范围极其有限， 也

显得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强。三

是现行某些税收优惠减免措施在扶持或

保护一些产业或保护部门利益的同时也

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起 了推进作

用。如为保护农业而对农膜、 农药尤

其是剧毒农药等免征增值税等。

二、 完善现行环保税收制度

的建议

（一）改革和完善现行资源税

1 .扩大征收范围。一是开征水资

源税，将目前对居民生活饮用水和工

业用水收费改为征税， 并适当提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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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在水资源的开发环节上从量定额

征收，对于难以确定的自然水资源可按

产品的销售收入定率征收，对农业灌

溉用水可以少征或免征。二是开征森

林资源税，目前我国采伐破坏森林资

源十分严重， 并导致水土流失，是引

起水灾的祸根， 可按森林采伐的木材

立方米从量征税。

2.完善计税方法，为了促进经济

主体珍惜和节约国家资源， 应将现行

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

按实际产量计税，对一切开发、 利用

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

数量从量课征。

3.加大税档之间的差距。通过税

收手段，把资源开采和使用同企业和

居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一方面有

利于国家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管

理，防止资源的乱采滥用，减少资源

的损失浪费；另一方面，也促使企业

和居民出于自身利益方面的考虑，提

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合

理开发利用资源。

（二）开征环境保护税

1 .征税原则。一是税收中性原

则，环境保护税的收入潜能是巨大

的，要尽量减少税收的扭曲，保证税

收收入的中性；二是税收公平原则，

要求本着 “谁污染、 谁纳税” 与 “完

全纳税原则”，使对环境破坏者付出

的代价与治理环境所需费用大体相当，

以达到税收的 “横向” 与 “纵向” 公

平；三是税收效率原则，尽量在税制

改革所要取得的税收中性和所要实现的

环境目标之间保持一个平衡，以使环

境保护税的设计能普遍导致污染机构减

少污染释放；四是税款专用原则，用

征收的环保税款建立环保专项基金，

进行专门保管和使用。

2.税基的选择。可借鉴国外的通

行做法，以污染物的排放量课税，即

纳税人应按照某种活动所导致的污染的

实际数值或估计值来支付。这样一方

面可直接刺激企业改进治污技术，以

减少其废物排放；另一方面这种以排

污量为税基的做法不会妨碍企业自由选

择防治污染方法，企业可以选择最适合

自己的治污方式，以实现资源的优化

配置。另外，对应税包装物，可用企

业的产量为税基。

3.税率设计。一是税率的设计上

不能过高，以免抑制社会生产活动，

导致社会为 “过份”的清洁而付出太

高的代价；也不能过低，否则将使环

境保护税难以发挥调控作用；最适环

境保护税税率应等于最适资源配置下

（此时也是最适污染量水平）每单位污染

物造成的边际损害值或边际污染成本。

二是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污

染程度的企业实行差别的税率。三是

采用弹性税率，根据环境整治的边际

成本的变化，税率也随之合理地调

整，以便使防治污染的总成本在每一

时期都能趋于最小化。四是建立退税

机制，对排污水平低于国家标准的按

一定退税比率给予奖励，这样既有助

于激励企业加大环保投入，也能补充

企业的环保资金。

4 .征收管理。对环境保护税的征

收管理应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和安排、

同时还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原则下

来进行。因而，该税种可划作共享

税，由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在征收

方法上，可以采用源泉扣缴法、定额

征收法和自行申报进行征收。具体征

收管理应由税务部门和环保部门相互配

合进行。即由环保部门对污染源进行

定期监测，为税务部门提供各种计税

资料， 然后由税务部门计征税款，并

对纳税人进行监督管理。
（三）进一步改善现行其它一般性税

种， 体现环保目标

1 .尽量取消不利于环境的财税政

策。这是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实现保

护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

方面。如取消对能源的不合理补贴，

取消对生产金、 银产品的销售收入免

征增值税的规定，因该矿源的无度开

采会造成资源生态破坏，水土流失现

象严重；在适当时机取消对农膜、农

药特别是剧毒农药免征增值税规定等

等。

2.完善其它保护环境的税收调节措

施。如对汽油征收消费税应按汽油质量

的高低，设置不同的税率档次，区别含

铅与不含铅，对排气量相同的小汽车视

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

待，明显拉开税率档次，体现对具有环

保功能的汽车在税收上的优惠。增值税

可以考虑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产

品适用低税率或者给予免税优惠；企业

所得税可以考虑给予环保企业更多的税

收优惠；农业税可以对改良土壤、提高

肥力、增加土力、扩大耕地面积、植树

造林等有助于环境保护的农业生产活动

给予减免税优惠；进口环节要严禁或严

格限制有毒、有害化学品或者可能对我

国环境造成重大危害产品的进口，大幅

度提高上述有毒、 有害产品的进口关

税；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

污染或能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给予实

行加速折旧制度，刺激企业投资治污设

备。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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